
教學研究部研究室使用暨管理辦法 

一百零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制訂 

 

第一條 目的: 教學研究部（以下簡稱本部）為提供本院院內研究人員良好的研究室

及研究環境並有效管理研究室及研究設備使用，特訂定本管理辦法。(符合

教評條文 1.1.5 應設置有專用空間供研究之用) 

第二條 適用對象: 凡本院同仁（包括院內外研究計畫研究助理）均可依本辦法提出

申請。 

第三條 適用時機: 執行與研究相關之活動，如:統計諮詢、撰寫論文、搜尋文獻、

統計軟體的使用與操作、資料輸入、資料整理、統計分析、計畫書撰寫、列

表作圖、以及其他等研究需求。。 

第四條 使用流程: 申請人應於使用前，向教研部人員提出研究室借用申請單(如附

件 1)，本單填妥後請 e-mail 至陳哩湘信箱，經承辦人員收件後，即儘快與申

請人約定借用時間，借期以 1小時為限，到期前若無人申請時，得再續借。 

第五條 使用規範: 申請人可在本部開放時間內使用研究室，室內不得從事與研究無

關活動，如有下列行為得取消當次使用權，並停止其申請使用權三個月： 

1. 取用本部統計圖書資料未當日歸架，經本部人員口頭警告二次。 

2. 進行與研究無關之活動或電器等；如: 使用電玩程式、線上遊戲或線上對

談聊天網站賭博網站、股票服務網站及其他非法網站，瀏覽不當之色情

網頁、圖片、檔案。 

3. 在公用電腦安裝其它軟體或進行任意破壞之行為。 

4. 其他經本部認定有喪失申請使用權之行為。 

5. 列印紙張請使用者自備，使用過或廢棄之紙張請自行帶離，保持研究室整

潔。 

第六條 研究室內應保持整潔，離開研究室時，應確實關閉電源;本部遇有清潔整理

等之必要時，得逕行入內，不必先經申請人同意。 

第七條 不遵守本研究室之管理辦法者，初次予以警告並要求立即改善，若再犯則立

即禁止繼續使用本研究室。 

第八條 本研究室專供本院研究人員使用，非經同意，禁止其他人士進入或使用各項

研究設備。 

第九條 本辦法經部門會議通過後，呈請公告實施，修訂時亦同。 



屏基醫療財團法人屏東基督教醫院  

研究室借用申請單(分機 2714) 

 

申請日期: 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 

申請人姓名：          單    位：  

職稱：  

分機號碼： 

Call 號碼： 

e-mail：  

 

預約時間： 

日期 時段 

 □星期一 

□星期二 

□星期三 

□星期四 

□星期五 

□8:00~9:00 

□9:00~10:00 

□ 10:00~11:00 

□11:00~12:00 

□13:00~14:00 

□14:00~15:00 

□ 15:00~16:00 

□16:00~17:00 
 

研究名稱：  

研究經費來源： 

□院內計畫經費  計畫編號：______________     

□ 政府補助計畫  補助單位：＿＿＿＿＿＿＿ 

□其他＿＿＿＿＿＿＿ 

分析用途? 

□.投稿中文期刊 □投稿英文期刊 □學會報告 □博碩士論文 

□其他  請註明：_______________ 

執行項目： 

□統計諮詢  □撰寫論文  □搜尋文獻  □統計軟體的使用與操作  □資料輸入 

□資料整理  □統計分析  □計畫書撰寫  □列表作圖  □其他研究需求           

備註: 

1.每次借用原則以 1小時為限。到期前若無人申請時，得再續借。本單填妥後請 e-mail

至陳哩湘信箱，我們將會儘快為您約定時間。  

2.若有其他問題，請洽教研部 陳哩湘 分機 2714 

 

附件 1 


